
行政权力事项总表

部门：司法局

序号 类  别 项 目 数 量 备  注

1 行政审批 共0项

2 行政处罚 共30项

3 行政强制 共0项

4 行政征收 共0项

5 行政给付 共0项

6 行政裁决 共0项

7 行政确认 共0项

8 行政奖励 共0项

9 行政监督 共8项

10 其他权力 共13项

合计 共51项



行政权力事项分表（行政处罚类）

部门：司法局（公章）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承办
机构

公开
范围

办件
数量

廉政
风险
点

收费（征
收）依据
和标准

前置
条件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370304

030150
1

对没有取得律师执
业证书的人员以律
师名义从事法律服

务业务的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四号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2年
10月26日通过，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五条：对没有取得律师
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0

2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
违反业务收费管理
规定，擅自提高收

费标准，自立名目
乱收费的行为的处

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

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四十二条：（二）基层法
律服务所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
由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没收违法所得。

社会

组织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0

3

对未经登记的组织
和人员从事司法鉴

定业务的处罚
无

    《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25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未经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组织和人员从事司法鉴定
业务，由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社会组
织、公

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0

4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
以贬损他人、抬高
自己、虚假承诺或
者支付介绍费等不
正当手段争揽业务

的行为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
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四十二条：（三）基层法
律服务所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

揽业务的，由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
、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

社会
组织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0

5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
超越业务范围行为

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
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四十二条：（一）基层法

律服务所超越业务范围的，由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
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

社会

组织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0

6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
伪造、涂改、抵押
、出租、出借本所
执业证书的行为的

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
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四十二条：（四）基层法
律服务所伪造、涂改、抵押、出租、出借本所执业证书的，由住所地县级司
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
。 

社会
组织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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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304
030150

7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
未经核准登记变更
本所名称、法定代
表人、执业场所和
章程，擅自分立、

合并或者设立业务
接待站（点）的行

为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
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四十二条：（五）基层法
律服务所未经核准登记变更本所名称、法定代表人、执业场所和章程，擅自
分立、合并或者设立业务接待站（点）的，由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

社会
组织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0
8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
不按规定接受年度
检查，采用弄虚作
假手段骗取通过年
度检查的行为的处

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部长
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四十二条：（六）基层法律服

务所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采用弄虚作假手段骗取通过年度检查的，由住
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
收违法所得。

社会
组织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0

9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
违反财务管理规

定，私分、挪用或

者以其他方式非法
处置本所资产的行

为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

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四十二条：（七）基层法
律服务所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本所资产
的，由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
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

社会

组织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1

0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
聘用不具备执业资

格的人员以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名义
承办业务的行为的

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
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四十二条：（八）基层法
律服务所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
的，由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
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

社会
组织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1

1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
放纵、包庇本所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的违法违纪行为的

行为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
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四十二条：（九）基层法
律服务所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由住所地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
法所得。

社会
组织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1

2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
内部管理混乱，导

致无法正常开展业
务的行为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
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四十二条：（十）基层法

律服务所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由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
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

社会

组织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1
3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以贬损他人、
抬高自己、虚假承
诺或者支付介绍费
等不正当手段争揽
业务的行为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一）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
当手段争揽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
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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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304
030151

4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曾担任法官的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在离任不满二
年内担任原任职法

院审理的诉讼案件
的代理人的行为的

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
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二）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曾担任法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离任不满二年内担任原
任职法院审理的诉讼案件的代理人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

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行政机关对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1

5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冒用律师名义
执业的行为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三）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冒用律师名义执业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行政机关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1

6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同时在基层法
律服务所和律师事
务所或者公证机构
执业，或者同时在
两个以上基层法律
服务所执业的行为

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四）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同时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或者公证机构执业，
或者同时在两个以上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
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行政
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1

7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无正当理由拒
绝履行法律援助义
务的行为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五）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
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
得，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
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1

8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明知委托人的
要求是非法的、欺
诈性的，仍为其提
供帮助的行为的处

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六）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明知委托人的要求是非法的、欺诈性的，仍为其提供帮助
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
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1

9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在代理活动中
超越代理权限或者
滥用代理权，侵犯
被代理人合法利益

的行为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七）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代理活动中超越代理权限或者滥用代理权，侵犯被代理
人合法利益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
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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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304
030152

0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在同一诉讼、

仲裁、行政裁决
中，为双方当事人
或者有利害关系的
第三人代理的行为

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八）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同一诉讼、仲裁、行政裁决中，为双方当事人或者有利
害关系的第三人代理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
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2
1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不遵守与当事
人订立的委托合

同，拒绝或者疏怠
履行法律服务义

务，损害委托人合
法权益的行为的处

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九）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遵守与当事人订立的委托合同，拒绝或者疏怠履行法律
服务义务，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
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行政机关对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2

2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在调解、代理
、法律顾问等执业
活动中压制、侮辱

、报复当事人，造
成恶劣影响的行为

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十）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调解、代理、法律顾问等执业活动中压制、侮辱、报复
当事人，造成恶劣影响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2

3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故意泄露当事
人的商业秘密或者
个人隐私的行为的

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十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故意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由所在地

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
违法所得，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
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2
4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以影响案件审
判、仲裁或者行政
裁定结果为目的，

违反规定会见有关
司法、仲裁或者行
政执法人员，或者
向其请客送礼的行

为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十二）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影响案件审判、仲裁或者行政裁定结果为目的，违反

规定会见有关司法、仲裁或者行政执法人员，或者向其请客送礼的，由所在
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
收违法所得，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
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2
5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私自接受委托
承办法律事务，或

者私自收取费用，
或者向委托人索要
额外报酬的行为的

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十三）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或者私自收取费用，或者
向委托人索要额外报酬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承办
机构

公开
范围

办件
数量

廉政
风险
点

收费（征
收）依据
和标准

前置
条件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370304
030152

6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在代理活动中

收受对方当事人、
利害关系人财物或
者与其恶意串通，
损害委托人合法权
益的行为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十四）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代理活动中收受对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财物或者与
其恶意串通，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
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行政机关对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2
7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违反司法、仲
裁、行政执法工作
有关制度规定，干
扰或者阻碍司法、
仲裁、行政执法工
作正常进行的行为

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十五）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反司法、仲裁、行政执法工作有关制度规定，干扰或
者阻碍司法、仲裁、行政执法工作正常进行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
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行
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2

8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泄露在执业中
知悉的国家秘密的

行为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十六）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泄露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
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
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
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2

9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伪造、隐匿、
毁灭证据或者故意
协助委托人伪造、
隐匿、毁灭证据的

行为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十七）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故意协助委托人伪造、隐匿
、毁灭证据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
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030153

0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向有关司法人

员、仲裁人员或者
行政执法人员行

贿，或者指使、诱
导委托人向其行贿

的行为的处罚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
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五十五条：（十八）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向有关司法人员、仲裁人员或者行政执法人员行贿，或
者指使、诱导委托人向其行贿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
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

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

公民

区司法
局律师
管理和
公证科

社会 0
三级
1个

无 无



行政权力事项分表（行政监督类）

部门：司法局（公章）

序号
项目
名称

子项
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承办
机构

公开
范围

办件
数量

廉政
风险
点

收费（征
收）依据
和标准

前置
条件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370304

150150
1

对基层法律
服务所、基

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的监

督指导

无

    1、《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59号）第

五条：“司法行政机关依照本办法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管理和指导。”第
四十条：“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由住所地的县
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所在乡镇、街道司法所负责指导和监督。县级司法行政机
关和乡镇、街道司法所可以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定期进行检查或者发现问题随
时进行检查，可以要求基层法律服务所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

。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拒绝。” 2、《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
理办法》（司法部令60号）第五十三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日常执业
活动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所
在乡镇、街道司法所负责检查和监督。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乡镇、街道司法
所可以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或者发现问题随时进行检
查，可以要求有关人员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及其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得拒绝。”3、《山东省法律服务所基

层法律服务所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司法行政机关依照本办
法对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管理、指导和监督。”第四十七条：“法律服务工
作者的日常执业活动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由其执业机构住所
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检查和监督。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对法律服务工
作者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或者发现问题随时进行检查，可以要求有关人员报

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所在的法律服务所
不得拒绝。” 

社会
组织
、公
民

区司
法局
律师

管理
和公
证管
理科

向社

会公
开

171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50150
2

人民调解监
督指导

无

    《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4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0年8月28日通过，自
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

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
解工作。第十条：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人民调解
委员会的设立情况进行统计，并且将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人员组成和调整情
况及时通报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

机关

区司
法局
基层
科

向社

会公
开

3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50150

3

刑释解教人
员安置帮教
监督指导

无

    《山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山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
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鲁办发[2010]25号）“五、加强组织领导，提高保障能力，确保安置帮
教工作落到实处（21）司法行政机关是各级党委、政府主抓安置帮教工作的
职能部门。”

公民

区司
法局

社区
矫正
办公
室

向社
会公
开

414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50150

4

对法律援助

机构、法律
援助工作者
以及法律援
助义务的监

督指导

无
    《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7月国务院令第385号）第四条：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事业
单位
、公
民

区司
法局
法律
援助

中心

向社
会公
开

15
三级
1个

无 无



序号
项目
名称

子项
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承办
机构

公开
范围

办件
数量

廉政
风险
点

收费（征
收）依据
和标准

前置
条件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370304
150150

5

对公证机构
、公证员的
监督指导

无

    《公证法》(主席令第39 号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5年8月28日通过，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五条：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机构、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
行监督、指导。

事业

单位
、公
民

区司

法局
律师
管理
和公
证管

理科

向社
会公
开

15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50150
6

对司法鉴定
机构、司法
鉴定人的监

督指导

无

    《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25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第六条：县（市
、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法定职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司法鉴定工作
。

社会
组织
、公
民

区司
法局
律师

管理
和公
证管
理科

向社

会公
开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50150

7

对律师事务
所、律师的
监督指导

无

    《律师法》（主席令 第六十四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2年10月26日通过，自2013年
1月1日起施行。 ） 第五十二条：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和律师

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社会
组织

区司
法局
律师
管理
和公

证管
理科

向社
会公
开

156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50150

8

律师事务所
年度检查考

核
无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司法部令第121号2010年4月7日司
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第四条：县级司法行政机关
负责年度检查考核的初审工作。

社会
组织

区司
法局

律师
管理
和公
证管
理科

向社
会公
开

15
三级
1个

无 无



行政权力事项分表（其他权力类）

部门：司法局（公章）

序号
项目
名称

子项
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承办
机构

公开
范围

办件
数量

廉政
风险
点

收费（征
收）依据
和标准

前置
条件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370304

1901501

法律服务所

申请设立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 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部
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十一条： 设立乡镇法律服务
所，由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组建，或者在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下，
由本辖区内的乡镇人民政府组建。设立城市街道法律服务所，由街道办事处在
市、区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下组建。

社会

组织

区司法局
律师管理

和公证管
理科

向社会

公开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901502

基层法律服

务所变更
（法定代表
人、合伙人
、执业场

所）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 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部

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十七条：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
称、法定代表人、执业场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分立、合并，应当由住所地的县
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请原核准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基层法律服务
所修改章程的，应当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请原核准登记机关核准
。

社会
组织

区司法局
律师管理
和公证管
理科

向社会
公开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901503

基层法律服
务所注销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 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部
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十八条：基层法律服务所停办，
应当在完成善后清算工作后，由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收缴该所的执业证
书、印章、票据、案卷及有关文件，报请原核准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基层
法律服务所经核准登记后六个月内未能开业的，或者开业后停止业务活动满一
年的，视为自行停办，由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请原核准登记机关办理

注销登记。

社会
组织

区司法局

律师管理
和公证管
理科

向社会
公开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901504

基层法律服
务所年检

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 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部
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三十五条：地级司法行政机关应
当每年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年度检查。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年度检查，于每
年三月三十一日前组织进行。具体时间安排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确定。新设立
不满六个月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可以自下一年度起接受年度检查。第三十七

条：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年度检查，由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提交的文
件进行初审，并在出具审查意见后报送地级司法行政机关。第三十八条：地级
司法行政机关在年度检查中，对有本办法第四十二条所列行为、尚未处理的基
层法律服务所，确定为暂缓通过年度检查，并按照本办法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
五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处理完结，补办年度检查。在年度检查中，对不符合本

办法第八条 规定条 件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在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监督下，
限期整改。期满仍不能改正的，组建单位应当予以停办，并办理注销手续。第
三十九条：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年度检查结果，由地级司法行政机关自年度检查
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社会
组织

区司法局
律师管理
和公证管
理科

向社会
公开

27
三级
1个

无 无



序号
项目
名称

子项
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承办
机构

公开
范围

办件
数量

廉政
风险
点

收费（征
收）依据
和标准

前置
条件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370304
1901505

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执

业登记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法
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十三条：取得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执业资格或者具有本办法第五条所列其他执业资格的人员，符合下列条

件的，可以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登记，领取《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一)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实习满六个月，被该所鉴定合格；(二)基层法律服
务所决定聘用；(三)申请执业登记时符合本办法第六条(一)、(三)、(四)项条
件。申请执业登记前从事过律师、公证和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审判、检察业务
工作，司法行政业务工作和其他法律业务工作二年以上的，可以不经实习，直

接申请执业登记。第十七条：申请执业登记材料，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法律
服务所提交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由其出具审查意见后逐级上报执
业登记机关。县级、地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的时间均不得超过十五日。 

公民

区司法局
律师管理
和公证管

理科

向社会
公开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901506

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变
更执业机构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法

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二十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变更执业机构的，持原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终止聘用关系的证明和拟应聘
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聘用的证明，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申请更换《法律
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县级司法机关参照申请执业登记程序办理。

公民

区司法局
律师管理
和公证管
理科

向社会
公开

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901507

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注

销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法
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二十一条：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回其《法律服务工

作者执业证》，报请执业登记机关予以执业注销：(一)因调离、辞职而停止执
业的；(二)因被辞退、开除而停止执业的；(三)因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停办
而停止执业的；(四)因其他原因停止执业的。 

公民

区司法局
律师管理

和公证管
理科

向社会

公开
1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901508

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年

度注册
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法
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部长签发）第三十六条：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对侵犯其执业权利的行为，可以请求司法行政机关、有关司法机关或者基
层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组织依法予以保障。第四十九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申

请执业证年度注册的材料，由其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按规定的时间上报住所
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由其出具审查意见后逐级上报注册机关。

公民

区司法局
律师管理
和公证管

理科

向社会
公开

144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901509

对法律援助
机构作出的

不予法律援
助决定的审

查

无

    《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2007年7月通过）第十七条：“申请人对法律援
助机构不予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主管该法
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五个工
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书面审查意见。申请人对司法行政部门作出的书面审查
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审查意见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
申请复核。”

社会
组织
、公
民

区司法局
律师管理
与公证管
理科

向社会
公开

0
三级
1个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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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370304
1901510

法律援助办
案补贴的审

核发放
无

    1、《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7月国务院令第385号）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结案材料后，应当向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

。” 2、《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2007年7月通过）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法
律援助机构收到结案材料后，应当向接受指派或者接受安排的办案人员支付办
案补贴。”3、《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级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2004年11月鲁财行[2004]53号）第五条：“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由法律
援助机构负责管理和使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第七条：“法律
援助机构指定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应当视案件复杂程度，按一定
标准支付办案补贴。”第九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对承办案件的案卷材料、

办案质量及办案所发生的费用等进行严格的审核确认，对于符合办案要求的，
应当按照规定及时支付办案补贴。”4、《关于印发<淄博市市级法律援助办案
补贴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2005年2月淄财行[2005]1号）第五条：“法律援
助办案补贴经费由法律援助机构负责管理和使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
督。”第七条：“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应当视案件复杂程

度，按一定标准支付办案补贴。”第九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对确认合格的
案件在办案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进行严格的审核确认（费用确认细则由法律援
助机构在《办法》规定的标准范围内另行制定），并按照规定及时支付办案补
贴。”

公民
区司法局
法律援助
中心

向社会
公开

120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901511

法律援助案
件指派

无

    1、《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7月国务院令第385号）第二十一条：“法律

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也可以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对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
员名单回复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2、《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2007年7月
通过）第十九条：“法律援助机构受理法律援助案件后，应当及时指派法律服

务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应当及时指定法律服务人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公民
区司法局
法律援助
中心

向社会
公开

110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901512

法律援助 无

    1、《法律援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2003年7月16日
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2003年9月1日起施行）总则第五条规定：县级人
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
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

供法律援助。2、《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2007年7月27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第二条规
定：符合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本条例规定的公民可以免费获得法律咨询
、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第五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
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公民

区司法局

法律援助
中心

向社会
公开

1200
三级
1个

无 无

370304
1901513

社区矫正 无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 、司法部下发）第三条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
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

公民
区司法局
社区矫正
办公室

向社会
公开

642
三级
1个

无 无


